
宜蘭縣111年第2次早期療育工作推動委員會議紀錄

時間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22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

地點：本府102會議室

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

主席：林主任委員姿妙（林副主任委員茂盛代）     紀錄：方奕淳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

貳、上次會議紀錄辦理情形：

項次 會議決議與主席裁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建議列管情形

1

會議資料部分，請依委員建

議彙整及呈現有關結案原因

之經療育改善遲緩情形與方

案執行成果等相關數據。

(李昭儀委員、林幸君委員)

社會處

結案原因之遲緩情形改善與方案執行成

果已呈現於會議資料中。(P6-P9、P11-

P13、P15

解除列管

2

有關早期療育專業團隊專業

人員輔導費用請提供非營利

幼兒園知悉，以利服務資源

運用，並請呈現相關資源運

用成果。

(林幸君委員) 

教育處

早期療育專業團隊專業人員輔導費申請

於每年8月函文至各非營利幼兒園申

請，辦理情形：

(1)110學年度總共6園所申請，核撥48

萬元。

(2)111學年度總共8園所申請，核撥64

萬元。

解除列管

決定：項次一、二同意解除列管。

參、報告事項

一、 本府各相關業務單位工作報告

(一)社會處工作報告：(略)

廖委員岱珊：

1.結案原因中，原資料中有「遲緩情形改善」與「問題改善」兩者，請確認。

2.有關各方案提供服務內容統計部分，建議服務內容資料呈現一致性，以便

資料統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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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社區療育服務中到宅服務部分，一粒麥子基金會在物理治療方面服務人數

為0的原因為何。

林委員幸君：

1.有關通報中心服務內容之追蹤輔導內容為何?

2.雅文基金會辦理活動中有入學融合服務，是否有限定參加對象，並與教育

端資源合作。

社會處回應:

1.結案原因應為「遲緩情形改善」已於簡報及會議資料修正。

2.有關服務內容，後續將一致性呈現各單位資料。

一粒麥子基金會回應(社區療育服務及通報轉介中心)：

1.到宅服務內容會依幼童醫檢報告及家庭需求提供相關服務，未來服務對象

若有物理治療需求時，亦會連結相關專業人員提供服務；另前述專業人員

為方案特約治療師，非基金會人員。

2.追蹤輔導會透過電話或LINE瞭解服務對象就學狀況、使用療育資源情形與

成果，據此判斷是否需其他資源介入或轉介個案管理中心服務，新案件(服

務三個月內)會較密集追蹤，舊案與穩定服務案件則會定期年度追蹤並搭配

函件提供相關福利資訊。

雅文基金會回應(聽語訓練中心)：

入學融合服務會結合教育端資源，針對有聽語障學生就讀的學校全體師生

提供宣導服務，不會特別限制參加對象。

決　　定：洽悉。

(二)教育處工作報告：(略)

林委員幸君：

1.學前鑑定安置部分，1-10月提報鑑定442人，通過鑑定388人，另外54人

之後續處遇為何。

2.請說明有關系列親職宣導活動的服務內容。

教育處回應：

1.有關聽語障轉銜部分，每年12月時會針對入小一的學童進行需求調查、

評估，並召開轉銜會議，且會與雅文基金會配合提供聽輔具諮詢及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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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童入小一時之就學環境安排。

2.鑑定有54人為非特生部分，因近年家長早期療育意識提升，有許多學童

已接受療育服務且整體能力提升，惟特教中心仍會建議家長申請鑑定，

若為特殊生會協助安置，若非特殊生亦會請學校注意該生適應情形。

3.親職宣導活動包含兒童節電影欣賞活動(小小兵2)、學前特教班聯合畢業

典禮、悠遊綺麗蝴蝶博物館親子DIY活動體驗及慶生會，使家長瞭解老師

在校所提供的協助，並透過辦理的活動讓家長看見老師們的付出，使家

長放心的將學童交給老師。

決　　定：洽悉。

(三)警察局工作報告：(略)

廖委員岱珊：

按捺指紋於10/18至伊甸基金會兒童資源中心宣導，是否有成效?

警察局、伊甸基金會資源中心回應：

10月18日於五結鄉利澤社區辦理本項宣導，當天有6名幼童經家長同意後按

捺指紋，其中4名為發展遲緩兒童。

決　　定：洽悉。

(四)衛生局工作報告：(略)

廖委員岱珊：

0-6歲兒童使用長照資源，多集中於6歲，請說明原因。

林委員幸君：

1.聯評中心外展活動，建議可結合社區療育到宅服務，以提供交通受限不便

至醫療院所的幼童服務。

2.壯圍早療復健中心結案比率高之原因為何?

李委員昭儀：

有關輔具資源中心轉介來源，社福單位與教育單位為0之原因為何及有何種

宣導管道提供本項資訊。

衛生局回應：

1.有關0-6歲兒童使用長照資源部分，會依照長照服務法及個案失能等級評估

，並根據結果提供不同服務及給付額度，未來會持續提供給有需要的兒童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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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

2.聯評中心原規劃於上半年度至大同、南澳等偏鄉地區提供外展服務，惟因疫

情因素暫緩；目前陽大醫院及聖母醫院於10月份已在大同南澳地區辦理外展

服務，未來疫情已逐漸趨緩，將持續進行外展服務。

3.縣內聯評中心共三家，溪北地區一家(陽大)，溪南地區二家(聖母、博愛)，

壯圍早療復健中心主要服務對象為溪北地區(如宜蘭市、員山市等鄉鎮市)，

補足溪北地區幼童療育資源。

4.教育單位主要會由特教資源協助提供輔助資源，社福單位為目前無相關個案

，後續再確認。另宣導會以DM廣發至相關單位(如公所、醫療院所或輔資中

心)，近期亦辦理相關課程予醫療院所。

決　　定：

請衛生局瞭解輔具資源中心轉介來源為0之原因，並請於下次會議中報告。

肆、提案討論：無。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

陸、主席裁示：無。

柒、散會：下午3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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